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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松江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
关于 2025 年上半年松江区小微工程管理

专项评价的情况通报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、各相关单位：

依据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

全市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》（沪建质安

〔2021〕526 号）以及《松江区小微工程管理导则 （修订版）》

（沪松建管〔2023〕156 号）文件要求，为进一步规范我区小

微工程管理，区建管委牵头区建设安全专业委员会各成员单位，

组织开展 2025 年上半年松江区小微工程管理专项评价工作，现

将相关情况通报如下：

一、组织情况

本次专项评价分为属地自评与实地评价两个阶段。评价主

要针对 18 个街镇（经开区）对辖区内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

沪松建管〔2025〕86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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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工程（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的房屋建筑工程、非居住类房

屋修缮工程、市政工程、水务工程、线路管道工程、绿化工程

等），以及投资额在 100 万元以下且建筑面积在 300 平方米

以下的既有建筑装饰装修工程等小微工程管理情况。

属地自评阶段，各街镇（经开区）严格按照工作部署，对

照评价表认真开展自评，并按期提交了自评报告。在实地评价

阶段，评价工作组通过听取工作汇报、查看工作台账、现场抽

取项目等方式，对岳阳街道、新桥镇、车墩镇、小昆山镇、广

富林街道、九里亭街道、洞泾镇、泖港镇和叶榭镇 9 家单位的

小微工程属地管理情况进行了实地评价。

二、自评情况

经各街镇（经开区）自评，均已制定小微工程管理制度文

件，并安排专人负责辖区内小微工程管理工作；均严格依照评

价内容开展自评，对机构设置、开工（竣工）备案、告知承诺、

全面纳管、监督检查和项目管理等情况的工作要求进行了自评。

其中，中山街道、岳阳街道、广富林街道、经开区、泗泾镇、

石湖荡镇等单位的自查报告有对照评价，明确了存在问题，且

制定了计划安排和改进措施。

三、实地评价情况

通过对全区半数街镇开展实地评价，岳阳街道、新桥镇和

洞泾镇严格按照市区两级关于小微工程管理的要求，对辖区范

围内的小微工程全面纳管、落实日常监管，切实履行了小微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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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属地监管职责。机构设置方面：建立了小微工程管理工作领

导小组，设立专门管理部门，同时开展业务培训，及时落实最

新政策要求；开工（竣工）备案方面：台账资料清晰全面，备

案资料完整；告知承诺方面：在小微工程开工前向建设单位、

施工企业进行安全生产有关事项的书面告知；全面纳管方面：

政府投资项目、集体投资项目和社会投资项目均纳入管理，定

期开展排摸，台账资料清晰全面，备案资料完整；监督检查方

面：层层压实责任，及时发现问题并形成检查记录，对检查发

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整改督办或移送；管理创新方面：岳阳

街道引入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协助开展安全监管，积极探

索商圈小微工程“一揽子纳管计划”和“开店一件事”商户告

知两项营商环境优化举措；新桥镇配备专（兼）职安全员，由

安全员开展 “扫街式” 巡查，与片区管委会及辖区内园区、

商圈物业公司共同签订安全管理工作责任书，建立健全小微工

程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体系和组织管理网络；洞泾镇自主开发

“洞泾镇建设工程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”，利用信息化手段实

现了政府投资项目从建设前期阶段到工程竣工决算阶段等环节

的线上全流程管理。

其余实地评价的街镇，在小微工程管理体制机制、全面纳

管、动态监管等方面还存在如下问题：

（一）管理体制机制存在短板

管理制度重视审批和资金控制环节，内容偏向政府资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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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体资金的管理和工程采购流程，在小微工程管理的定期排摸、

巡查发现、落实日常监督管理等方面存在管理制度缺失的问题。

（二）属地监管范围理解认识不足

对于小微工程属地监管范围的理解认识不足，监督管理范

围倾向于政府、集体资金建设的小微工程，未将社会投资的小

微工程纳入属地管理范围，属地监管职责需进一步强化。

（三）检查力度需进一步强化

只对部分项目进行开工（竣工）备案登记，未落实施工过

程中的监督管理，无检查工作台账记录，对施工现场情况不明，

部分项目发现的问题未及时跟进督促整改，未形成闭环管理。

四、抽查项目情况

通过抽查项目发现，参建单位在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

规规定和相关技术标准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方面还需提升。

部分小微工程存在移动操作脚手架缺失安全防护栏、操作脚手

架立杆间距过大、使用扶梯高处作业等问题，部分小微工程存

在施工现场未配备开关箱、用电直接从二级箱引出和使用拖线

板等情况，部分小微工程存在未见工人教育交底记录，施工组

织设计、专项方案等纸质资料缺失和关键岗位履职不到位等情

况，现场抽查还发现部分小微工程涉嫌增设钢结构夹层、应报

建未报建的情况。

五、下一步工作要求

１、切实提高认识、压实安全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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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街镇（经开区）要深刻认识我区建设工程领域安全生产

面临的严峻形势，吸取事故教训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

切实按照市区两级小微工程管理的要求，严格落实小微工程属

地安全生产监管责任，坚决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，确保人民群

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
２、充分完善制度、规范日常监督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要切实按照《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

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全市限额以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

的通知》以及《松江区小微工程管理导则（修订版）》文件精

神，通过打补丁或者版本升级等方式，进一步完善小微工程管

理工作制度，建立“片区化 + 网格化”管理体系，实行“定

期巡查 + 专项督导”制度，完善日常巡查发现机制，加强日

常监督检查，督促建设单位、施工企业落实施工现场的安全管

理，排查整治安全隐患，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着力建立健

全“发现、查处、整改、销项”全链条闭环管理的小微工程属

地安全生产管理体制机制。

３、强化全面纳管、不留管理盲区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要对辖区内政府资金、集体资金以及社

会资金出资建设的小微工程实现全面纳管，尤其针对社会投资

项目，要加大排摸力度，及时发现，做到“底数清、情况明、

数字准、动态实”，不留管理盲区。要充分依托居委、网格和属

地执法力量开展日常监督，及时发现违法违规行为，排摸中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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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存在违法建设行为的限额以上建设工程，及时登记并移交。

4、加大监督检查、消除安全隐患

街镇（经开区）要进一步加大辖区内小微工程的监督检查

频次与力度，定期对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、文明施工、工程质

量等情况实施全面检查与监管。针对检查中发现的未遵循相关

安全技术标准施工、未配备必要安全防护设施等违法违规情形，

要当场督促整改并全程跟踪督办，坚决遏制各类非法建设与违

规施工行为。要系统建立小微工程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台账，详

细载明工程基本信息、日常检查记录、违法违规行为查处情况、

安全事故隐患清单及整改跟踪督办结果等内容，通过规范完善

检查台账，严守质量安全红线不松懈。

5、重点排查整治、强化风险防范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要严格落实《松江区建筑保温材料安全

隐患全链条整治行动方案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员密集场所动

火作业安全管理的“八条硬措施”》等工作要求，对涉及保温

材料的小微工程，切实推进备案制度，落实保温材料项目的安

全监管；要强化火灾风险防范，对人员密集场所小微工程进行

全覆盖监管，对备案项目实施清单化管理，落实日常巡查，督

促各方落实动火作业安全主体责任。

6、加强管理创新、提升管理效能

各街镇（经开区）及时总结和研究管理中遇到的难点和问

题，加强管理创新，提升管理效能。要充分依托条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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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属地的执法力量，解决小微工程发现“盲点”和监管“堵点”；

要充分利用数字化、智能化赋能，提升小微工程智慧化管理水

平；要有序开展小微工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投保工作，组织

好风险控制。要高度重视监管队伍专业能力建设，通过定期开

展业务培训、案例研讨等方式，系统提升管理人员对工程安全

规范、技术标准的掌握水平。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，加

强对小微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宣传力度。

2025 年 7 月 18 日

松江区建设和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7月 1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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